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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留痕”可化解公众恐慌

近日，上海警方破获一宗假冒
奶粉案，涉及多个品牌，引发了很多
消费者的猜测。食药监总局发言人
表示，被查获的假冒奶粉符合国家
标准，不存在安全风险。对这个说
法，公众难以认同，质问究竟是假冒
奶粉质量太好，还是国标门槛太低。
面对舆情压力，食药监总局不得不
再次回应，此前之所以公布假冒奶
粉符合国家标准的信息，主要是提
醒消费者不要恐慌。想安抚社会公
众情绪，却只有善意的掩饰，没有依

法的信息公开，岂不是缘木求鱼？
奶粉质量直接关系婴幼儿的健

康成长，大量的假冒奶粉流入市场，
当然会引起公众的关注和猜测，这也
是人之常情。此时，最需要监管部门
做的是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帮助消费
者识别假冒奶粉。即便监管部门目前
还没有掌握确切信息，也应如实相
告，并鼓励消费者提供最新线索，而
不该贸然抛出假冒奶粉符合国家标
准的结论。因为假冒奶粉的全部流向
尚未查明，仅仅以所查获奶粉的检验
结果做结论，未免有些以偏概全。

在案情尚不明朗的时候，为何
急忙做结论？不排除有些人对奶粉
市场的乱象发出激愤之语，但是用
经不起推敲的结论去安抚，只会越

描越黑。监管部门把自己的不严谨
推诿于消费者的恐慌，只会让消费
者更觉憋屈。其实，自此案被查获以
来，消费者所知寥寥，既不知道究竟
有多少品牌卷入，也不知道假冒奶
粉流向何处，可以说，连恐慌的权利
都被剥夺了。倒是监管部门在谈及
此案时表现出了自相矛盾的慌张。
这十余年来，相继爆出多起事件，消
费者对国内奶粉市场的信任已经微
乎其微。监管部门应该明白，只有及
时公布真实的监管信息才能逐渐唤
起消费者的信心。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实施
多年，“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的口号也深入人心，而有关部门却
以担心消费者恐慌为由，用不确切

的结论搪塞舆论的质疑，公众虽然
觉得心塞，也是无可奈何。直到现
在，信息公开的主动权更多的还在
政府部门手中，公开什么、何时公
开、公开多少主要还是政府部门自
己取舍。类似担心群众恐慌这样的
理由，在很多部门都可以通用。

要破解信息公开的这个瓶颈，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权力运行
更加透明。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
记者会上指出，政府的权力清单要
上网，权力的运行也要上网，要留下
痕迹，这样可以减少自由裁量的空
间，要做到“权在用、云在看”。只有
做到这些，才会迫使政府部门在监
管中及早施出“雷霆手段”，而不是
事后滥发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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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向军

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联手
支付宝、芝麻信用，推行“先诊疗
后付费”。信用评分650分以上的
用户，可以看完病回家再交钱。（4

月7日《人民日报》）
“先看病后付费”并非广州首

创，但此前是“先预缴后结账”，相
当于预付卡充值消费。而广州妇
女儿童医疗中心推行的“先诊疗
后付费”，则是一种有抵押担保和
惩戒机制的信用消费。即便发生

“逃单”，也不影响医院依法追索。

这是互联网金融对接征信体
系、医疗消费领域的一次有益尝
试，降低了医院工作量，也为患者
就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值
得为这样的创新叫好。

从中不难得到启示，那就是
要有前瞻眼光，将互联网的创新
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
之中，并充分发挥信用经济在构
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要知道，市场经济离不开信
用经济，正是生产者、经营者、消
费者的诚信互动，促成了交易的
安全和可持续性。反过来信用市
场的不断发展，在给人们带来便
利的同时，还可能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

“互联网+信用”不只方便看病

葛舆论场

“限电”之争

□魏新丽

月初，深圳集中开展“禁摩限
电”专项整治行动，此举首先影响
快递行业，4家快递企业近800辆电
动三轮车被扣押，近50名快递员被
拘留。“禁摩限电”本意是为了城市
的交通安全，却引发巨大争议。

支持者有之。《兰州晚报》发表评
论《“禁摩限电”是在摸民生的老虎屁
股吗》，希望民众不要轻易否定深圳
的“试验”，尤其是不要从价值观的角
度给行动定性。文章认为电动车摩托
车导致大量事故，禁限它们对城市
交通安全有着现实必要性。“电动
车说好听是一道风景线，说难听是
城市脸上并不美的褶皱。”

但是更多的媒体看到了“禁摩
限电”行为背后的弊端。《经济观察
报》时评作者陶舜在《三问深圳禁
摩限电》中接连
抛出三个问题：

“第一，禁摩限电
有坚实的法律依
据吗？第二，限摩
限电有充分理由
吗？第三，为什么
要奖励查车？”

深圳此举是
否有法律依据确
实值得商榷。4月
6日，《新京报》发
表社论《“禁电动
车”须用〈立法
法 〉的 尺 子 量
量》，文中分析
道，“一座城市禁
止一个车种的上
路，与道路交通
安 全 法 规 定 的

‘根据道路情况，
采取必要交通措
施’的原意相差
很大；这已经涉
及对公民财产实
施‘ 管 制 性 征
收’，应该有明确
的法律依据。有法律学者认为，根
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
的禁行，应该是一种临时性、有针
对性的调控手段。”

在合法性争议之外，此举给城
市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非常巨大。新
华网发表于子茹的评论《“禁摩限
电”：安全与便民如何兼顾？》，讨论
此举给快递行业带来的冲击。文中
引用数据称，“中国2015年快递业派
送的快件达到206亿，而这数以百亿
计的包裹、文件，近90%是快递送货
员们骑着电动三轮车逐件派送到
用户手中的。”因此，如果全国都禁
止电动车，几百亿的快递将无法投
送，“以维护安全牺牲生活品质，无
异于零和游戏。”

这正是政策施行中忽视的问
题。《新京报》发表评论《深圳禁摩
限电何以变成“疯狂抓车抓人”》，
认为行动带来的冲突却与治理效
果形成了不小“温差”。评论中质疑

“主管部门实行的快递用车配额
制，能跟上需求吗？对快递三轮车
扣押后，又怎么解决快递卡在‘最
后一公里’的问题？”文章建议，有
关方面不妨给予缓冲空间，“多些
对情与法的平衡，多些包容性。”

深圳交警对此辩解称，不少快
递企业长期违规使用“配额”之外
的电动车，同时他们也增加了5000

辆备案电动车。但是许多媒体并不
买账。媒体人曾炜在《“禁摩限电”史
上最严，为何民怨沸腾？》一文中说，
新增加的电动车也依然无法满足庞
大的快递市场需求。而深圳交警“以
安全为名，把‘配额’的权力死死地
攥在手里，不仅违背市场经济规
律，而且很容易滋生寻租空间。”

除了快递行业，此举也给普通
民众的出行带来不利。华声在线的
曹朋飞发表评论《“禁摩限电”为何
没能赢得掌声？》，认为电动车正好
填补了公共交通服务的部分空白。
他认为民众的这种需求，需要城市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利用轨道交通
高效、便捷、节能环保的优势，结合
公交线路专用通道，加快城市交通

运作效率。
禁摩限电行

动，将焦点和矛
盾都引向了使用
者，这并不科学。
媒体人佘仲鸣在

《“禁摩限电”，别
只整治末端使用
者》中表示，这种
操作陷入了末端
治理，却未溯及
更深层的问题。

“当下我国虽有
电动车国标，可
沿用的仍是17年
前的标准，这也
被认为跟现在的
技术和路况不太
匹配；还有，电动
车行业从生产到
销售全链条普遍

‘失序’，大量电
动 车‘ 带 病 上
路’。正因‘供给
端’的某些问题，
才有了使用端的
很多乱象。”

另外，电动车的路权也一直不
清晰。央广评论员栾红在评论《电
动车乱局，解决之道在路权细分》
一文中指出，“从长远看，我们首先
更应从分配道路资源入手，规划更
加安全的非机动车道，保证非机动
车的专用路权。”

由此可见，深圳此举之所以闹
得民意沸腾，是因为只看到了安全
隐患，却忽视了民众利益。新华社
记者李建国在《“治乱改革”需聚共
识听民意》一文中指出，在电动车
治理过程中，地方能否充分保护合
法电动车车主的权益，通过细致沟
通争取最广泛的支持 ,是决定成败
的关键因素。

光明网评论员则在《“禁摩限
电”不能有“理想幻觉”》中提醒政
府，公共治理政策不能不考虑其带
给社会的“连锁反应”。“若不能展
现最大的公平性与人性温度，治理
本身就很可能形成对一部分群体

‘生存权利’的相对剥夺……社会
治理不能陷入一种‘理想幻觉’与

‘治理洁癖’之中。”

成千上万的电动车，
蚁群般密密麻麻地挤在
立交桥下，这一幕就发生
在深圳。深圳“禁摩限电”
掀起的舆论场浪花，在本
周愈发汹涌。交通安全隐
患自然需要排除，但粗暴
的“一刀切”显然不是明
智选择。对城市管理者来
说，纵有千般缘由，也不
可枉顾公平，任性而为。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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